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相关规定，资

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及其确认如下表所示：

接上例依据税法规定，企业按照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5译

计提的坏账准备允许税前扣除，假设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近

年来各年应纳税所得额均为100万元，所得税税率为25豫。则

上例应收账款减值的所得税处理如下：

第一年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250-12.5越237.5（万

元），应收账款计税基础为250-250伊0.005越248.75（万元）。

由于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因此产生了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11.25万元（248.75-237.5）。则第一年年末

处理如下：借：所得税费用22.187 5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2.812 5万元（11.25伊25%）；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25万

元（100伊25%）。

第二年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241-12.05越228.95

（万元），应收账款计税基础为241-241伊5译越239.795（万元）。

由于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因此产生了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10.845万元（239.795-228.95）。则第二年年

末处理如下：借：所得税费用22.28875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2.711 25万元（10.845伊25%）；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25

万元（100伊25%）。

第三年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240-12越228（万元），

应收账款计税基础为240-240伊5译越238.8（万元）。

由于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因此产生了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10.8万元（238.8-228）。则第三年年末处理

如下：借：所得税费用22.3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2.7万元

（10.8伊25%）；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25万元（100伊25%）。

第四年年末同第三年年末。

相反地，如果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的话，则

产生了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账务处理如下：借：所得税费用；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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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系统下的财务软件采用了一体化设计，大大提高了

其数据信息的综合利用功能，但由于其模块多、关系与流程复

杂，因而在操作时容易出现差错。目前，在ERP系统下的财务

软件中如何正确地进行操作，特别是在操作出错后如何纠正

错误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笔者多

年实际操作财务软件的经验，对操作出错后的纠错处理方法

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结合实例进行了方法解析。

一、财务软件操作出错的类型

1援 不可恢复型错误。不可恢复型错误是指一旦操作错误

则无法进行修改与撤销的错误。虽然这种类型的错误较少，但

往往涉及某些关键参数的设置和选择以及重要的业务操作。

例如企业性质的选择、账套启用时间的设置、启用子系统等，

操作一旦完成就无法修改与撤销，只能重新建立另一个账套。

因此，操作者在进行这些容易发生不可恢复型错误的操作时

必须十分谨慎。

2援 可恢复型错误。可恢复型错误是指操作错误时可以进

行修改与撤销的错误。鉴于财务软件灵活、方便的特点，可恢

复型错误出现得比较频繁。例如员工档案的建立、会计科目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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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财务软件操作出错的两种常见类型———不可恢复型错误和可恢复型错误，本文结合笔者多年实际操作财

务软件的经验和体会，提出了纠错处理的基本原则，并以用友ERP-U8.5为平台结合实例进行了方法解析。

【关键词】财务软件 操作出错 纠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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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估入库业务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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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建立、期初余额的录入、采购入库等，操作出现错误时可

以进行修改与撤销。本文主要是针对实际操作中大量出现的

可恢复型错误的现象进行系统性研究。

二、纠错处理的基本原则

在财务软件中，会计业务操作各流程之间的相关性很

强，前面的操作对后面的操作有很大影响。基于这种特性，笔

者认为应在深入理解业务的内外部操作流程的基础之上，分

析错误产生的根源，在明了错误产生的根源后，再综合应用

反向撤销原则和相关性原则进行纠错。

1援 反向撤销原则。反向撤销原则是指要按照相关操作流

程逐步倒推、依次撤销。财务软件中一笔业务处理往往涉及

多个子系统，而且具有一定的先后顺序，各子系统内部数据

处理也具有严格的先后顺序，即必须遵循相应的内外部业务

处理流程。在这种严格的流程管理模式下，正向操作遵循着

一定的内外部流程。反之，当操作出现错误需要进行修改时

也要遵循相应的内外部流程来进行纠错。首先，通过向前追

溯错误产生的根源，然后，将错误操作的后续相关操作反向

逐一撤销，最后退回对错误操作进行修改。

2援 相关性原则。相关性原则是指要撤销的是与要修改的

错误操作相关的所有后续操作，而非整个业务流程中的所有

操作。虽然在业务处理时要遵循一定的内外部流程，但到具

体操作时并不会牵涉到整个流程中的所有操作，因此这时要

基于对整个业务流程的理解，判断与需修改的操作相关的所

有后续操作并将其撤销。例如，在总账系统中填制完记账凭

证并经过记账凭证出纳签字、审核签字、记账后，发现某张转

账凭证的编制有错误时，应该撤销记账操作，然后取消该张

凭证的审核签字，最后再对其进行修改。在这里，根据相关性

原则并不需要取消其他凭证的审核签字，且由于该凭证是转

账凭证也不需要取消出纳签字。

三、纠错处理实例解析

在财务软件的一体化设计中，采购入库业务的完成一般

都涉及采购管理、库存管理、存货核算、应付款管理和总账系

统等多个模块，处理流程比较复杂。特别是其中的“货到票未

到”业务，由于涉及暂估入库及回冲处理，其操作更为复杂，

容易出错。下面就基于用友ERP-U8.5系统，以“货到票未到”

业务为例对上述原则进行方法解析。

1援 用友ERP-U8.5系统中“货到票未到”业务流程分析。

在用友ERP-U8.5系统中，对“货到票未到”业务采用暂估入

库的处理办法。暂估是指本月存货已经到达，但采购发票尚

未收到，不能确定存货的入库成本；月底时，为了正确核算企

业的库存成本，需要将这部分存货暂估入库，形成暂估凭证。

对暂估业务，系统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分别是月初

回冲、单到回冲和单到补差。本文以月初回冲为例进行分析，

具体操作流程见右图。其中第盂、虞、俞步是对应处理，均是

记入存货明细账的操作；第榆、愚、逾步是对应处理，均是生

成机制转账凭证并自动传递到总账系统记入总账的操作。

2援 用友ERP-U8.5系统中“货到票未到”业务纠错方法。

例如，在“货到票未到”业务流程中，对“蓝字回冲单”制单后，

发现采购发票填制有错误，采购发票是在第舆步填制的，要

修改采购发票，则必须反向依次撤销与第舆步采购发票相关

的第逾、俞、余步所做的操作后才能修改采购发票。

（1）撤销第逾步操作，删除根据“蓝字回冲单”生成的机制

转账凭证。第逾步操作是对“蓝字回冲单”制单，结果是系统

生成采购入库机制转账凭证并自动传递到总账系统。因此，

要撤销该操作就是要删除系统生成的机制转账凭证。需注意

的是，虽然机制转账凭证已传递到总账，但由于是在存货核

算系统中生成，所以应该在存货核算系统中删除该凭证，而

不应该在总账系统中进行删除。

（2）撤销第俞步操作，取消暂估处理。这一步是“货到票

未到”业务中撤销的难点，很多操作者都认为应该通过执行

“业务核算寅结算成本处理”命令进入“暂估结算表”窗口来

取消暂估，但进入“暂估结算表”窗口后却发现无法取消暂

估。暂估处理实质上是对系统自动生成的“蓝字回冲单”进行

的“单据记账”处理，在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就会明白，取消暂

估处理的实质是要取消对“蓝字回冲单”的“单据记账”操作。

（3）撤销第余步操作，取消采购结算。这一步是要求操作

者在采购结算单列表中删除要取消结算的相关纪录。

（4）修改采购发票。在这一步，操作者可以在“采购发票

列表”窗口修改采购发票（如果要修改发票类型，则需要先删

除发票后再在增加发票时选择正确的发票类型）。

如果在上述业务流程中，对“蓝字回冲单”制单后，发现

月初忘记对“红字回冲单”制单，而对“红字回冲单”制单是在

第愚步进行时，按照相关性原则，本流程中第逾、俞、余、舆步

操作与“红字回冲单”制单操作并不相关，因此要想补做第愚

步操作并不需要反向撤销第逾、俞、余、舆步所做的操作，而

直接补做第愚步操作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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